
 

为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，规范领导干部包保

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内容，提高工作针对性、操作性、

科学性，现做以下规定： 

一、领导干部包保生产建设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五条 

(一)掌握非煤矿山作业人员、采掘工作地点的数量； 

(二)掌握矿山主体责任落实量化得分情况； 

(三)掌握基建矿山外包工程队伍机构和人员配备情况； 

(四)检查领导值班值守情况； 

(五)检查露天矿山边坡稳定监测制度运行情况。 

二、领导干部包保长期停产停建矿山安全生产五条 

(一)掌握停产停建时间计划； 

(二)掌握是否停供矿山民爆物品； 

(三)掌握检维修工作计划； 

(四)检查领导带班、值班值守情况； 

(五)检查警戒区域划定、警示标志设置情况。 

 

附件：枣庄市台儿庄区非煤矿山日常安全监管主体和包保

清单 


